
财务人员对口联系学院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贯彻财务管理与服务职能，提供更加精准、

优质的专业财务服务，广泛听取师生对财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切实提升财务服务意识、服务质量和工作满意度，更高效地保障

教学、科研的持续发展，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财务人员对口联系学院制度，是指计划财务处指定

对口联系人对接服务二级学院，通过对口联系人与二级学院建立

相对稳定的服务机制,及时有效帮助学院做好财务相关工作的一

种制度。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三条 政策宣传。对口联系人应熟悉并积极向联系学院师

生宣传国家财经政策法规、校内财务规章制度以及财务工作流

程。

第四条 业务咨询。对口联系人要及时受理并协助解决联系

学院师生有关财务报销或其他财务事项中遇到的问题。

第五条 业务指导。对口联系人要定期到联系学院提供现场

的业务指导，适时开展财务报销业务培训和财务知识讲座等。

第六条 信息收集与反馈。收集、整理联系学院师生对学校

财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学院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能答复

或解决的应尽快予以答复或解决；如超过本人职责范围的，及时

向上一级领导请示汇报，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联系学院。



第三章 工作要求

第七条 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牢固树立“大服务”理念，

强化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服务意识，开展“首问负责制”和微

笑服务，做到规范管理和热情服务相统一。

第八条 坚持问题导向。深入了解联系学院对财务工作的实

际需求，围绕财务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认真解决联系学院的意

见建议。

第九条 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对口联系人要积极

主动、认真负责，联系服务方式可灵活多样。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建立考核管理机制。计划财务处定期组织对口联系

人开展专题培训和研讨，年终对联系学院工作进行考核，考评优

秀的予以表彰。

第十一条 建立定期轮换机制。原则上定期更换学院的对

口联系人。

第十二条 建立定期总结机制。每半年开展一次经验交流

会，总结联系学院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典型，巩固对口联系学

院工作成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


